
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度台日物質流成本分析經驗交流會 
活動內容 

為使更多台灣廠商瞭解物質流成本分析之內涵及導入之相關實證案例，本次計畫，

將以「ISO 14051 及 14052 之推動發展為主題」，及「邀請日本專家學者來台辦理台

日交流活動之方式，與台灣企業分享其物質流成本分析相關標準推動之經驗」，進行台

日物質流成本分析之交流。透過本次計畫工作項目之執行，將達成以下目標，使物質

流成本分析在台灣蓬勃發展： 

 提昇台灣與日本在 MFCA 議題之交流及互動。 

 建立國內未來推動 MFCA 之基本企業及人力資料檔案。 

 建立 ISO 14051 及 14052 案例教材及研討會資料檔案，可供國內產業未來

推動 MFCA 之重要資訊來源。 

 透過此次邀請的日本專家學者，建立台灣與日本未來在 MFCA 議題之長期

交流管道。 

時間 
 107 年 9 月 18 日(二) 下午 13:40~17:00 

地點 
 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台大第二活動中心) B1 米開朗基羅廳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會議議程 

時間 議程名稱 報告人與參與 

13:40-14:00 報到與準備   

14:00-14:15 致詞 
工業局長官 

環會協會沈華榮理事長 

14:15-15:00 
台灣與日本 MFCA 之差異比

較與建議 
環會協會沈華榮理事長 

15:00-15:45 
ISO14051 與 ISO14052 之

推動現況與問題克服 
國部克彥教授 

15:45-16:00 茶 敘 時 間 

16:00-16:40 
日本執行 MFCA 可與哪些技

術、理論結合之案例說明 
天王寺谷達將副教授 

16:40-17:00 交流討論 工業局/工研院/日本專家學者/與會人員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承辦單位：台灣環境管理會計協會 
 

承辦單位連絡人：陳錦漩 小姐；TEL︰(03)515-2627；Email︰hsuan4250@gmail.com 

惠請 於 8 月 10 日(五)前以 Email 或電話回覆承辦單位連絡人是否方便撥冗出席! 

～台灣環境管理會計協會 誠摯邀請您蒞臨指導～ 

謝謝   



107 年度台日物質流成本分析經驗交流會 

報名表 

時間：107 年 9 月 18 日(二) 下午 13:40~17:00 

地點：台大集思會議中心(台大第二活動中心) B1 米開朗基羅廳 

─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報名費用：免費課程，停車請自理 

是否出席：□不克出席  □出席，與會人員如下   (*報名表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填寫即可!) 

參加人姓名 職稱 公司名稱 電子郵件 

    

    

    

    

    

【報名者個人資料使用說明】 

    基於報名者權益及未來相關服務，我們必須蒐集、處理及利用您所提供之姓名、單位

名稱、電子郵件與任何可辨識您個人之資料，目的在於進行資料傳遞與處理，來提供我們

的服務內容。在不違反上述蒐集目的之前提下將使用於網際網路、電子郵件、書面、傳真

與其他合法方式，並使用至以上目的消失為止，其使用對象包含本協會及其他與本協會有

業務往來之公務及非公務機關。未來若您覺得不再需要我們提供相關服務，或對使用情形

有問題時，您可以透過電子郵件、電話或書面等方式來主張請求查詢、閱覽、給複製本、

補充、更正、刪除或停止蒐集、處理、利用之權利。本協會對於您所提供的資料，將會保

密並予以妥善保管。 

 

報名聯絡人：台灣環境管理會計協會 陳錦漩 小姐  

電話：03-5152627  傳真：03-5152761  E-mail：hsuan4250@gmail.com 

＊請於 107 年 8 月 10 日(星期五)前回覆，並以傳真或 E-mail 將報名表擲回本協會彙辦,

以便統計人數。

附件一 

mailto:hsuan4250@gmail.com


台大集思會議中心 (台大第二活動中心 )  交通資訊 

 

 停車說明 

1. 停車路線：依紅色箭頭所示，從羅斯福路進入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收費停車場停

車。 

2. 因停車位有限，請儘量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前往。 

 乘車方式 

1. 捷運：捷運新店線「公館站」2 號出口左轉 (步行 2 分鐘) 

2. 公車： 

(1.) 搭乘公車於基隆路「公館站」下車，從公車站旁停車場入口步行進入，直接穿越

停車場由台大管理學院二號館進入「台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集思會議中心)」。 

(2.) 搭乘公車於羅斯福路「捷運公館站」下車 ，往基隆路方向沿羅斯福路步行至「台

大第二學生活動中心/集思會議中心」。 

 

附件二 


